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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编写和描述。 

本标准由四川省司法鉴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四川省司法厅司归口。 

本标准由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四川省司法鉴定协会、西华大学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成都市交管局、四川师范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延海、李跃平、刘朝宽、刘宽林、黎明、刘沛奎、张诗波、柳靖、吴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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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和分析不仅涉及到发生交通事故的各方，同时也与交通运输管理以及事故预

防等有很大的关系。四川省地方标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技术指南》旨在现有的技术手段和

计算机平台的基础上，基于汽车碰撞理论以及动力学方法等指导进行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过程的分析和

处理，为提高道路交通事故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供基础，也能一定程度上保证事故分析的流程化、

规范化和标准化。 

    我省的机动车保有量、汽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于生活水平提高

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分析和处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厘清机动车道路交通事

故的过程，更科学和准确的进行道路事故处理是在新形势下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在编制四川省地方标

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技术指南》的过程中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把握。 

1、使用的软件平台或条件 

    目前，国内外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和分析的计算机软件逐渐发展并趋于完善。具有代表性的

有奥地利的PC-CRASH，美国的CRASH和IMPAC，日本的J2DACS和CARS，中国的TA-CAR等。这些

软件平台都是在碰撞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等基础上开发的，具备了进行机动车道理交通事故分析的基本

功能。同时,这些软件都是在大量的实车碰撞试验的基础上总结了相关的参数，并能提供较好的数据库

资料，方便了事故重建过程。 

    另外，一些基于有限元技术的仿真软件也能完成相应的碰撞分析和仿真，得到相应的分析结果，并

保证很高的可靠性，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操作复杂、计算时间长等不足，不能及时有效的提供事故重建

的结果。 

2、正向和逆向过程重建 

    大量用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分析的软件有正向模拟和逆向模拟之分。其中，正向模拟是经过假设

的初始条件（初始速度等）经过反复迭代，再验证模拟的轨迹与实际事故现场痕迹的吻合程度来推断之

前假设条件的正确性。在进行迭代的过程中还需要很多的辅助参数，如车辆参数、环境参数以及运动参

数等。而逆向则从最终的汽车停止位置开始依据碰撞理论和能量守恒进行逆向计算，并推出在碰撞起始

时刻汽车的状态。从分析的过程上看，无论是正向还是逆向都应该得到与实际情况相接近的结果，但由

于逆向的原理是基于现有的实际轨迹展开的，因此在验证上需要找到去除实际轨迹的其它依据来进行。

这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复杂性。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机动车在事故现场留下的痕迹是非常

关键和直接的依据。 

3、事故碰撞形态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形态很多，如汽车-汽车碰撞，汽车-两（三）轮车碰撞，汽车-行人碰撞，

汽车-固定物碰撞以及坠车事故等。在过程重建中碰撞理论以及能量守恒是前提，尽管一些软件平台中

提供了大量的实车验证来说明这些软件的可靠性，但实际机动车道路事故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还是

会有一些不一致性。除汽车-汽车碰撞之外，汽车-行人碰撞以及汽车-两（三）轮车碰撞等其它几种事

故形态由于涉及的因素比较多，如行人的人体参数等，这几种碰撞形态在本指南中不涉及。但本指南还

是具有进行这些较复杂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的指导意义。 

4、参数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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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的载质量、质心位置、路面附着系数、车体变形量、回弹系数、碰撞方位角以及车辆的运动参

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而这些参数又是得到较准确结果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进行事故过程

重建中需要从认真谨慎的对上述参数进行取值，并不断的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调整和修正。 

5、事故过程重建偏差 

    由于事故过程重建是利用假设的初始条件在不断迭代的基础上逐步逼近真实的机动车留下的

痕迹，因此存在着一个迭代停止的判定。该判定一般利用某种条件下重建得到的机动车动态参数与实际

的机动车在事故现场留下的参数进行比对，比对的差值利用百分数表示，称为偏差。必要的时候还需要

利用几个相互联系的痕迹物证等进行验证或反证，以期得到可靠或权威的重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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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车-车碰撞）过程重建（以下简称事故过程重建）技术的术语

和定义、原则、要求、方法和验证等。 
本标准仅限于基于碰撞理论以及动力学相关的事故过程重建。 
本标准适用于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过程进行重建、再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A 41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 
GA 49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绘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    vehicle road traffic accident reconstruction 

在碰撞及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过程再现的二维或三维仿

真。 

3.2  

车辆基本参数        general parameters of vehicles 
主要包括车辆的基本尺寸（长、宽、高、轴距、轮距、质心位置）、质量、惯量等。 

3.3  

几何参数    vehicle geometrical parameters after crashed 

主要包括事故发生后车辆的位置、方位角、路面接触区域、散落物分布的范围、人体腾越高度及翻

转距离等。 

3.4  

环境参数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主要包括道路参数（路面状态、附着系数、滚动阻力系数、摩擦系数、路面横向及纵向坡度等）、

天气参数（风速、降水（雨、雪）量）、重力加速度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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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参数    general parameters of body 

主要包括人体的身高、质量、体积、惯量等。 

3.6  

运动参数    vehicle dynamic parameters 

主要包括事故参与车辆的速度、角速度、加速度和位移等。 
 

3.7  

碰撞参数    crash parameters 

主要包括事故参与车辆碰撞点位置、接触面、方位角、车体碰撞点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变形量以

及碰撞冲量方向等参数。 

4 基本原则 

4.1 总则 

4.1.1 事故过程重建是根据案情，对与事故相关的现场、车辆、伤亡人员进行勘验后，依据勘查结果

通过运用重建软件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做出事故过程重建书面结论的过程。 

4.1.2 事故过程重建的全过程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4.1.3 事故过程重建应由具备进行事故分析能力以及相关软件应用能力的鉴定人员或者有关专业技术

人员担任。 

4.1.4 事故过程重建的人员应具有交通工程、车辆工程、法医学、痕迹物证等相关专业知识。 

4.2 综合分析和判断原则 

4.2.1 成立原则 

有关证据可以互相印证，能存在逻辑链关系的原则。 

4.2.2 排除原则 

有关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不能确立存在关系的原则。 

4.2.3 对比原则 

通过对事故过程重建的诸多判断证据，进行能不能确定关系的比较，得出更具倾向性意见。 

4.2.4 典型证据优先原则 

事故过程重建依据最有典型特征的证据参数为判断支撑点，可以从损伤典型特征推断，也可以从碰

撞后运动轨迹典型特征推断，最后运用计算机现场重建软件进行综合分析。 

5 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事故过程重建应配备必要的硬件和软件等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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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进行事故过程重建应有委托方出具的合法、有效的委托书，并提供相关鉴定材料，提供的鉴定

材料应能满足事故重建的需要。 

5.1.3 提供供事故过程重建的现场图应符合 GA 49 的具体要求。 

5.1.4 提供供事故过程重建的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等的测量和勘验应符合 GA 41 的具体要求。 

5.1.5 事故过程重建人员应根据交通事故的特点，根据相关物证痕迹分析事故形态及事故过程，初步

确定事故过程重建参数。 

5.1.6 事故过程重建人员在必要时应对事故现场进行复勘。 

5.2 设备 

5.2.1 硬件 

事故过程重建应配备进行事故过程计算相关的计算机。计算机性能不低于运行相关计算过程软件所

提及的最低要求。 

5.2.2 软件 

5.2.2.1 事故过程重建应配备进行事故过程模拟的相关软件平台。 

5.2.2.2 软件平台的理论基础应基于动量、冲量、能量守恒定律或者多刚（柔）体动力学、有限单元

法、弹塑性力学等。 

5.2.2.3 软件平台应能按照初始设置的相关参数进行正向或逆向的事故过程计算。 

5.2.2.4 软件平台应具有输出车辆动态运动参数、运动轨迹、二维（三维）过程演示等功能。 

5.3 准备 

5.3.1 现场图 

具备符合 GA 49 要求的现场图以及车辆相关信息等资料。 

5.3.2 交通事故物证 

具备符合 GA 41 要求的与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等有关的测量和勘验数据。 

5.3.3 事故过程重建初始参数 

5.3.3.1 车辆基本参数 

依据现场图或者车辆相关信息收集事故车辆的基本参数，应尽可能包含长、宽、高、轴距、轮距、

质量、质心到前轴距离、质心高位置、转动惯量（绕 Z 轴）等。 

5.3.3.2 几何参数 

依据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等信息确定事故参与汽车的在发生事故后车辆质心的位置、方位角、路面接

触区域、散落物分布的范围、人体腾越高度及翻转距离等。 

5.3.3.3 人体参数 

依据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等信息确定事故汽车上装载人员的体重信息。 

5.3.3.4 环境参数 

依据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等信息确定道路参数（路面状态、附着系数、滚动阻力系数、摩擦系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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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横向及纵向坡度等）、天气参数（风速、降水（雨、雪）量）、重力加速度等。 

5.3.3.5 运动参数 

依据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等信息确定事故参与车辆的前、后轴制动状态、转向轮转角、地面轮胎痕迹

（如，滚印、压印、拖印、侧滑印以及痕迹突变点等）等参数。 

5.3.3.6 碰撞参数 

依据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等信息确定事故参与车辆碰撞点位置、方位角、车体碰撞点的长度、宽度和

高度、变形形状、变形量以及接触受力的方向等参数。 

6 方法 

6.1 数据输入规则 

所有用来描述参与交通事故车辆位移以及方位角等参数在下述定义的坐标系中进行度量，并转换为

相应的参数作为事故过程重建的基本输入参数。 

6.1.1 坐标轴 

坐标系统一般采用直角坐标系，建议西->东为 X 轴正向，南->北为 Y 轴正向。X、Y 轴也可根据便

于事故分析原则自行设定。 

6.1.2 坐标原点 

a) 城市南北直通型：Y 轴取在道路中心线上，X 轴位置可根据事故现场特点自行设置；  

b) 城市东西直通型：X 轴取在道路中心线上，Y 轴位置可根据事故现场特点自行设置；  

c) T 型交叉口：坐标原点取在相交道路的中线交点；  

d) 十字型交叉口：坐标原点取在相交道路的中线交点。 

6.1.3 汽车碰撞前运动轨迹点  

汽车碰撞前运动轨迹由 4 个点确定。输入[1]、[2]、[3]、[4]点的坐标值为从碰撞点向碰撞前位置反

推得到。  
6.1.3.1 在碰撞点之前有路面制动痕迹时 

[1]点：事故碰撞位置点到路面制动痕迹起点之间的点； 
[2]点：路面制动痕迹起点对应的车辆质心点； 
[3]点：制动痕迹起点前的车辆行驶轨迹点； 
[4]点：制动痕迹起点前的车辆行驶轨迹点。 

6.1.3.2 在碰撞点之前没有路面制动痕迹时，全部顺序为从碰撞位置点向碰撞前反推的车辆行驶轨迹

点。 

6.1.3.3 碰撞前车辆为静止状态时，所有的四个点的坐标值都输入 0。 

6.1.4 车辆方位角度单位 

车辆方位角度单位为度，逆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6.1.5 车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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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1 车轮抱死状态  

按照地面轮胎痕迹设定相关的车轮抱死状态参数。一般在 0~100%间进行设置。 

6.1.5.2 前轮平均转角  

单位为度，左转向角为正值，右转向角为负值。按照碰撞前选择的运动轨迹点计算车辆碰撞前前轮

平均转角，从而确定碰撞点时刻参与车辆的速度方向。 

6.2 事故过程重建流程 

事故过程重建流程如图1所示。在初步选择的参数下进行碰撞过程的模拟，如果满足相关的验证要

求，则进行可视化或者数据的存储等工作，完成重建过程。 

开始

输入需要的碰撞

相关参数

交通事故

类型选择

碰撞过程计算

输出分离参数

是否继续计算？

碰撞后事故过程

模拟计算

是否满足验证要求？

是否可视化？

结束

输出数据

（报告）

事故过程

可视化

停止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图1 事故过程重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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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相关参数不确定性处理 

6.3.1 车辆的载质量、质心位置、路面附着系数、车体变形量、回弹系数、碰撞方位角以及车辆的运

动参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 

6.3.2 根据交通事故类型以及分析的经验，对诸多参数进行分析，筛去那些通常情况下明显对事故影

响不大的参数。 

6.3.3 根据参数的实际情况，在其可能取值的范围选取不同大小的值，从位移、变形量以及方位角等

指标出发，观察这些参数变化对事故再现结果的影响，进一步选择影响较大的一些参数。 

6.3.4 针对这些参数进行多组事故过程重新计算模拟，寻求与结果相近的一组参数。 

7 验证 

7.1 基本要求 

事故过程重现结果与实际交通事故过程中勘验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偏差值在一定范围内

就达到了评价事故过程的基本要求。在事故过程重建结论中应显著的注明偏差值的大小。 
本标准涉及的验证方法仅适用于正向的事故重现过程。 

7.2 验证方法 

7.2.1 交通事故车辆的运动轨迹 

可以利用从有轮胎痕迹（有制动拖印，则从制动拖印开始；无制动拖印，则从有明显轮胎滚印开始。）

开始起一直到车辆停止位置之间的运行轨迹作为验证指标。计算得到的车辆运行轨迹与勘验得到的车辆

运行轨迹最大偏差不宜超过实际总运行轨迹的 10%。 

7.2.2 交通事故车辆的停止位置及方位角 

可以利用事故车辆的停止位置及方位角作为验证指标。正向事故重建过程可以采用计算得到的事故

车辆停止位置和方位角不宜超过勘验得到的实际车辆停止位置和方位角的 10%作为验证指标。 

7.2.3 交通事故车辆碰撞点及碰撞冲量方向 

利用其它方法（如速度鉴定等）得到认可的碰撞点以及碰撞冲量方向也可以作为验证指标。正向模

拟事故过程可以采用计算得到的事故车辆碰撞点位置以及速度向量不宜超过勘验得到的实际车辆碰撞

点和速度向量的 10%。 

7.2.4 交通事故车辆车体变形点位置、变形量以及碰撞平面等 

可以利用事故车辆车体变形点位置、变形量以及碰撞平面等特征作为验证指标。利用计算得到的事

故车辆车体变形点位置、变形量以及碰撞平面等碰撞特征不宜超过勘验得到的实际车辆车体碰撞相关参

数的 10%。 

7.2.5 综合验证方法 

   可将上述关键验证方法中的几种综合在一起进行事故模拟过程精度的验证。各种方法之间可采用一

定的权系数进行组合，但总的偏差不宜大于10%。 

7.3 验证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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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事故过程重建应输出事故中车辆的运动学参数，如速度等信息。 

7.3.2 事故过程重建应输出事故中车辆的二维或三维过程图。 

7.3.3 事故过程重建应提供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的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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